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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：「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，俾使防火

避難設施及防火安全設備規定能更便於與時俱進。 

二、基於上揭法律授權，消防署乃訂定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」，按其場所用途分

類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等六類場所而異其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定，惟細觀現行各場

所分類，其屬同類場所者，規模、危險性、人潮、民眾停留時間等卻大大不同，實難符合

依其實際使用情形所應投入之合理經濟成本。 

三、以診所為例，上開規定將診所、車站、飛機場大廈、圖書館、博物館等同列為乙類場所，

惟診所僅提供門診服務，其病患多屬輕病能活動自如者，依其門診量，大多數診所一天進

出病患在 30 人次以下，且其場地面積不大、設備簡單，病患就診後多儘速離去，不會久留

，實難與同列為乙類場所之車站、飛機場大廈、圖書館、博物館相比擬，甚至連文具店、

服飾店比不上，然而文具店、服飾店卻未列入同類項。 

四、反觀醫院、護理之家，依據上開規定，與百貨商場、電影院、旅館等場所同列於甲類場所

管理，然而其內部充滿了各類化學易燃藥劑、高壓氧、行動不便的病人等，其風險性顯然

更甚於百貨商場、電影院、旅館，從 2000 年宜蘭市仁愛醫院火災 8 人嗆死，再到 2008 年

台大手術房燒死一病患，台灣醫院近年已發生多起醫院火警，但主管機關卻依舊未痛定思

痛，針對上開機構訂定更嚴格、更專業的消防檢查標準，導致醫病人員持續暴露在火災的

高風險之中。 

五、按上開場所分類規定之所以偏重條例式，固為便利政府官員審查及管理，惟此法僅便於檢

討一般建築物之防火安全設計，為因應火災演變趨勢，更有效保障民眾生命安全，以及避

免重大火災事故案件發生，主管機關應依各場所實際使用強度、危險高低、規模面積大小

、人潮等變數，重新檢討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」之場所分類方式，合理制定

各場所之防火限制，使有限防火資源能獲得更經濟有效分配。 

（三十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現行道路安全規則未將資源回收車、廚

餘車視同垃圾車，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亦未明確定

義垃圾車輛車種，以致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與垃圾車雖同屬行

使收受垃圾公務，卻無法如同垃圾車得不受停車、臨時停車規

範之限制，一旦發生車禍糾紛，駕駛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之清

潔隊員不但無法免責，反得面臨較重的業務過失責任。為使駕

駛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之清潔隊員安心執行公務，相關單位應

儘速修改相關法令，以解決現階段包含廚餘、回收等作業車輛

停車不合法的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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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道路安全規則第 111 條、第 112 條明定有汽車「不得臨時停車」及「不得停車」之各處

所，惟道路安全規則第 113 條另規定「消防車、警備車、救護車、工程救險車、外交部禮

賓車、公用事業機構之工程車、垃圾車及傳遞郵件電報等車輛，於執行任務時，其臨時停

車及停車地點得不受前二條之限制。」，考諸上揭規定，乃植基於上開特殊任務之車輛背

後之公益目的，尚大於一般用路大眾之用路權利，因此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權取其重

，而有上開不受停車、臨時停車規範限制之例外規定。 

二、自民國 86 年起實施資源回收、垃圾不落地政策以來，垃圾車出動時，通常後方都會跟著資

源回收車、廚餘車，基於上揭規定，垃圾車固不受停車、臨時停車規範限制，惟上揭規定

並未將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視同垃圾車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亦未明確定義垃圾

車輛，以致同屬行使收受垃圾公務，一旦發生車禍糾紛，駕駛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之清潔

隊員不但無法免責，反得面臨較重的業務過失責任。去年高雄市環保局就曾發生一起個案

，一台作業中的資源回收車遭到一輛酒駕的摩托車追撞，由於當時車輛位置剛好在禁停處

，導致負責駕駛資源回收車的清潔隊員除了民事賠償，還被判刑十個月，且不得易科罰金

。 

三、固然並非所有公務車輛或類似之車輛於執行公務時，都應豁免於道路交通安全之注意義務

，而忽視道路交通安全之規範，然而，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與垃圾車同屬環保公務之勤務

範圍，任務同為垃圾清運，其差別僅在於前者清理物品為資源回收物及廚餘，後者則為一

般廢棄物; 再者，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穿梭在擁擠的大街小巷中，很難不停在紅線區或併排

停車作業，若無法比照垃圾車執行公務，對清潔隊員、和民眾安全都沒有保障。 

四、基於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之任務之目的性及必要性與垃圾車殊無二致，為使駕駛資源回收

車、廚餘車之清潔隊員安心執行公務，相關單位應儘速修改相關法令，於道路安全規則增

列資源回收車、廚餘車得不受停車、臨時停車規範限制，或於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

法明確定義垃圾車輛車種，以解決現階段包含廚餘、回收等作業車輛停車不合法的問題。 

（三十一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媒體日前報導一項「追查米粉含米量

」檢驗計畫中，抽樣市售 52 件包裝米粉，發現高達九成的市

售米粉含米量過低，甚至充斥價格低的玉米澱粉摻假，明顯

有標示不實情形。許多標榜是「純米米粉」或是「用純米製

作」的米粉，不是含米量稀少，就是根本沒有米，明顯欺騙

消費者，針對台灣米粉業界的亂象，建請衛生主管機關積極

追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米粉是台灣最具有特色的主食，也是年菜的主角之一。許多人以為吃米粉可以攝取稻米完


